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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李庆明

　　内容提要：自２０１３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逐渐改变了不认可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

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的立场，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

地作出的裁决并非“非内国裁决”。如何支持和监督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以及

依据何种标准来认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其作出的裁决，是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

裁方面尚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内地当事人日益广泛参与境外仲裁的现实，以及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业和提升中国仲裁国际性和公信力的需要，都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

地仲裁。有必要及时修改《仲裁法》，明确将仲裁地作为认定裁决国籍的标准，并同等对

待境外仲裁机构与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的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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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１〕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我国外交工作大

局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一带一

路”建设和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均有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在法律上，其涉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２年修正，以下简

称《民事诉讼法》）等的解释、适用和进一步修改；在政策上，其涉及仲裁市场开放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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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仲裁地（ｓｅａｔ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一般认为指的是将仲裁和特定法律制度联系起来
的地点。仲裁地决定仲裁程序法以及裁决的国籍。参见谢新胜著：《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法的适用》，中国检察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４７页。本文所讨论的是境外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中将“仲裁地”认定为中国内
地的情形，不讨论仅仅在中国内地开庭、而将仲裁地认定为境外的情形。因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大陆地区与我

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际上构成四个法域，除统一适用的涉及国防、外交等领域的法律制度，每个法域在民商

法等许多领域都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境外仲裁机构”包括外国仲裁机构和我国港澳

台地区的仲裁机构；“中国内地”和“我国”则仅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涉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

见》的执行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的立法、案例、政策和学者学说，对境外仲裁

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加以探讨。

目前，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

“上海自贸区”）已经被国务院上升到“推动权益保护制度创新”的层面。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８

日，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第１１点“推动权益保护制度创新”明确指出：“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

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

仲裁国际化程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自贸试验区仲裁法律服务联盟和亚太仲裁机构交流

合作机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方案》出台后，境外仲裁机构不断在上

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或办公室。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１９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设

立代表处；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仲裁办公室；２０１６年 ３

月３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开始转变立场，支持当事人约定由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内地

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２〕并且在探讨是否需要在时机成熟时进一步确认境外仲裁机构

在自贸区仲裁的效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可能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承认将

“在中国仲裁”的仲裁协议下的“仲裁地”认定为香港的国际商会仲裁院裁决。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

分支机构，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仲裁服务；第二，境外仲裁机构未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

机构，但将仲裁地设定为中国内地。对于是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境外仲裁机构

在中国内地仲裁，学术界和媒体从 ２００４年起开始了激烈的讨论。〔３〕目前，境外仲裁机构

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也希望将来能管理在中国内地的仲裁案件和仲裁程序，将仲裁

地设定为中国内地。因此，本文不区分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而是

统一论述其能否将中国内地作为仲裁地来管理仲裁案件和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中能否

得到我国法院的支持或受到监督，以及作出的裁决能否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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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

请示的复函》，（２０１３）民四他字第７４号。《仲裁法》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
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本文不作区分，除所引案例、文件原

文中使用“仲裁条款”外，其他地方统一使用“仲裁协议”。

例如，王生长、赵秀文等人支持放开中国的仲裁服务市场，允许国际商会等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参见王生

长：《国际商会仲裁院能否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仲裁与法律》２００３年第 ６期（总第 ８９期），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２９—３５页；赵秀文：《中国仲裁市场对外开放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 ６９－７８页。康明则
持反对态度。参见康明：《我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问题初探———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总第８９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３６—７０页。宋连斌等则从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保
留等论述现在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法律困境，参见宋连斌、王臖：《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

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西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 １５４－１６１页。在海外发
表的一些英文论文也注意到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困境。例如，参见 ＦａｎＫｕ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ｒｂ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４３，３４３－３５３（２０１１）。



二　近２０年来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典型案例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相关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而其

中涉及国际商会仲裁院的案件最具代表性。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０年间，围绕境

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裁决的执行，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案例。

在这２０年间，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也在不断转变，从最早承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

仲裁，到后来否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近年来又开始趋向于承认境外仲裁机构

在中国内地仲裁。而在此期间，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地

方人民法院又不受最高人民法院立场的影响，承认过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中

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总体而言，虽然有过混乱，但承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

地仲裁是目前的趋势所在。

（一）最高人民法院不认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案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在“诺和诺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

裁规则》在英国仲裁的仲裁协议因无明确的仲裁机构而无法执行。〔４〕此案之后，在国内外

影响最大的是２００４年“旭普林案”，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

内地仲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旭普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适用《国际商会仲裁

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无效。〔５〕据此，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

涉案仲裁协议无效。〔６〕旭普林公司一直在国际商会仲裁院推进仲裁，并在获得胜诉裁决

后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则以裁决所

依据的仲裁协议已被我国法院认定无效为由拒绝承认该裁决。〔７〕

在此之后，２００６年“达利特案”延续了“旭普林案”的逻辑，认定仅约定适用《国际商

会仲裁规则》、仲裁地点在北京的仲裁协议无效。〔８〕２００９年“夏新电子案”也同样认定仅

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仲裁地点包括厦门的仲裁协议无效。〔９〕２０１１年的“江苏

外贸公司案”中，〔１０〕合同中文本约定由设在中国北京的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仲裁，英文本

约定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双方当事人不能就仲裁

·３８１·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诺和诺德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际中医药科技开发公司经销协议纠

纷案的报告的复函》，法经［１９９６］４４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

案的请示的复函》，［２００３］民四他字第２３号。
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无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新民二初字第１５４号裁定书。
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４）锡民三仲
字第１号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２００６］民四他字第 ６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冀民三
初字第２－１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民四终字第１５号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比利时产品有限公司确认经销协议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的复

函》，［２００９］民四他字第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ＳａｌｚｇｉｔｔｅｒＭａｎｎｅｓｍ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ｍｂＨ与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仲裁协议效
力的复函》，［２０１１］民四他字第３２号。



机构达成一致为由认定所涉仲裁协议无效。

在２０１２年的“泰州浩普投资公司案”中，〔１１〕当事人约定：“仲裁应按国际商会的调解
和仲裁规则进行。如果一方提出仲裁，仲裁地由另一方选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

人并未申请仲裁，不存在另一方选择仲裁地问题；该仲裁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机构，且依据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也不能确定仲裁机构，当事人事后亦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故认定该

仲裁协议无效。

（二）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案例

１９９６年５月，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厦门维哥木制品有限公司与台湾富源企业有限公
司购销合同中的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仲裁协议的效力。〔１２〕“旭普林案”后，国

际商会于２０１２年修改了其１９９８年仲裁规则，修改后的第 １条第 ２款规定国际商会仲裁
院是唯一经授权对《国际商会仲裁规则》项下仲裁活动实施管理的机构，并在第 ６条第 ２
款规定“当事人同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即接受由仲裁院对该仲裁进行管理”。２０１３
年２月发布的“龙利得案”认可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１３〕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但未同时约定其他仲裁机构进

行仲裁，应当认为当事人的约定属于“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情形，

国际商会仲裁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争议具有管辖权。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发布的“北仑利成
案”认可了“在北京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１４〕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根据２０１２年生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当事人同意按照该规则进行仲裁，
即接受由仲裁院对该仲裁进行管理。

（三）地方人民法院认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案例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在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米歇尔贸易公司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案中，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仲裁地点为中国北京的仲裁

条款的效力。〔１５〕２００９年 ４月，在 ＤＵＦＥＲＣＯＳ．Ａ（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 ＩＣＣ第
１４００６／ＭＳ／ＪＢ／ＪＥＭ号仲裁裁决案（以下简称“德高钢铁公司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北京作出的仲裁裁决，理由是该裁决构成《纽约公约》第 １
条第１款的非内国裁决。

三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障碍

“旭普林案”和“德高钢铁公司案”都曾引发业界对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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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泰州浩普投资公司与 ＷＩＣＯ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Ｇ（瑞士魏克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一案的请示
的复函》，［２０１２］民四他字第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厦门维哥木制品有限公司与台湾富源企业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复函》，

法函［１９９６］７８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ＢＰＡｇｎａｔｉＳ．Ｒ．Ｌ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案的请示的复函》，（２０１３）民四他字第１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

的复函》，（２０１３）民四他字第７４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４）厦民认字第８１号裁定书。



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境外仲裁机构是否能在中国内地仲裁？

如果能，其所作裁决的性质如何？此种裁决应否得到承认与执行？２０１３年的“龙利得案”

和“北仑利成案”让很多人看到了曙光，认为境外仲裁机构进入中国内地仲裁市场的时机

已经成熟。〔１６〕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仲

裁院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或办公室，进一步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境外仲裁机构

进入中国内地仲裁市场以及中国仲裁国际化的激烈讨论。

（一）境外仲裁机构的市场准入问题

有学者认为境外仲裁机构不能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主要理由是国际商事仲裁是商

事性的法律服务而非公共服务，因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属于国际服务贸

易活动，在国际法层面应当受到《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的调整，而我国并未承诺开放境外

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从事商事仲裁服务贸易。〔１７〕曾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秘

书长的康明也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附件 ９中的法律服务内容列明了外国

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内容，其中并未提及商事仲裁服务事项，故境外

仲裁机构不得在中国仲裁。〔１８〕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

际性仲裁机构服务未被列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表的根源在于，它并不属于跨国

服务贸易的范畴；秉持开放的态度，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内地仲裁既可以节省我国当事

人出境的时间和费用，也可使更多中国籍仲裁员参与知名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活动。〔１９〕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１４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

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

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境外仲裁机

构能否在中国内地提供仲裁服务，首先应适用境外仲裁机构成立地的法律来判断其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既然境外仲裁机构已经在境外注册，按其属人法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

能力，仲裁服务又不属于受限制的特殊行业，那么就不应限制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提

供仲裁服务。

（二）境外仲裁机构与《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

有学者认为，在国内法层面，正因为《仲裁法》对仲裁委员会有诸多要求，因此境外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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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原来有观点认为，《仲裁法》中缺乏临时仲裁的规定，成了国际商会真正实现中国仲裁的“死穴”。参见王婧：《外

国仲裁机构或将撕开中国仲裁市场一角？》，《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５日第 ６版。陶景洲等人也认为，《仲裁
法》第１０条、第１６条和第１８条等条款关于仲裁委员会的规定阻碍了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参见 Ｔａｏ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ＣｌａｒｉｓｓｅｖｏｎＷｕｎｓｃｈｈｅｉ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ａｎｄ１８ｏｆｔｈｅＰＲＣ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Ｆｏｒ
ｅｉｇ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２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３０９，３１１（２００７）。“龙利得案”之后，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的复函为国际仲裁机构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参见 ＷｅｉＳｕｎ，ＳＰＣ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８３，６８３－７００（２０１４）．
参见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３４页。
参见康明：《我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问题初探———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２００３年第 ６期
（总第８９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９页。
参见宋连斌、王臖：《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西北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５８页。



裁机构不是“仲裁委员会”，从而根据《仲裁法》第１６条，将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的

仲裁协议无效。因此，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境外仲裁机构不得在

我国内地进行国际商事仲裁。〔２０〕

“龙利得案”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属于《仲裁法》第 １６条规定的“仲裁委员会”，解决

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的合法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

的仲裁协议约定因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时还约定“管辖地应

为中国上海”；根据《仲裁法》第１６条，涉案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

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为有效。

不过，就境外仲裁机构与《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时

又作出令人困惑的其他解释。例如，在“神华公司案”中，〔２１〕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指明境外

仲裁机构是否属于《仲裁法》第１６条上的仲裁委员会，但认为《仲裁法》第 ２０条所指的仲

裁委员会系依据《仲裁法》第１０条和第６６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并不包括外国仲裁机构。

因此，针对《仲裁法》第２０条作出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３条并不适用于外国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认定的情形。

事实上，《仲裁法》于 １９９４年通过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对外开

放和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远未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根据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

昂然的说明，《仲裁法》总的精神是将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分开，〔２２〕解决的是部分仲裁

委员会不独立而附属于行政机关的问题。虽然当时已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开展国际经济贸易往来”和“借鉴国外仲裁制度的有益经验和国际通行做法”，并制定了

统一的《仲裁法》，但因各种因素所限，对“仲裁委员会”的规定的确没有考虑到境外仲裁

机构开展仲裁的问题。时至今日，如果仍然狭隘地解释“仲裁委员会”，认定境外仲裁机

构不属于《仲裁法》上的“仲裁委员会”，不承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的仲裁，最终损

害的将是我国当事人乃至国家的长远利益。

（三）境外仲裁机构中的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是否构成“非

内国裁决”

１．裁决的分类及其意义

我国并未如《纽约公约》一样根据裁决作出地（仲裁地）来认定仲裁裁决的国籍，而是

采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标准，将裁决分为《纽约公约》裁决、国内仲裁裁决、涉外仲裁裁

决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仲裁裁决。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种类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不

同的安排，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和执行依据。

《纽约公约》规定了外国仲裁裁决和非内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我国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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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３５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与马瑞尼克船务公司确认之诉仲裁条款问题的请示的复函》，［２０１３］民
四他字第４号。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１９９４年 ６月 ２８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草案）》的说明，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ｗｘｚｌ／ｇｏｎｇｂａｏ／２００１－
０１／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０３２１２．ｈｔｍ。本文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



《纽约公约》时对非内国裁决进行了保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认定一项裁决构

成外国仲裁裁决，且该国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则适用《纽约公约》来承认与执行；如果认

定一项裁决是内国仲裁裁决，则还需要区分是没有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决还是具有涉

外因素的涉外仲裁裁决。对于国内仲裁裁决，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７条确定的审查

标准，即人民法院不仅可以对裁决根据的仲裁协议、涉及的程序事项进行审查，还可以对

裁决的实体进行审查，例如裁决所根据的证据系伪造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

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等。

对于涉外仲裁裁决，则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２７４条的标准，即被申请人只能就仲裁协

议的效力瑕疵、仲裁程序瑕疵等理由而申请不予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审查裁决的实体

问题。

总之，对于《纽约公约》下的外国仲裁裁决和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我国法院在承认

与执行程序中只能进行程序审查，不得进行实体审查。相反，对于国内仲裁裁决，《民事

诉讼法》第２３７条授权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程序和实体都进行审查。由此，认定外国仲裁机

构在中国所作裁决的性质就成为首要的问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万鄂湘曾经指

出：“国外的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裁决的案件，是属于国外裁决还是国内裁决，目前还没

有明确规定，这将必然导致裁决执行时的麻烦。”〔２３〕

２．“非内国裁决”的界定及其承认与执行

在“德高钢铁公司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北京作出的裁决

视为《纽约公约》上的“非内国裁决”，并最终依据《纽约公约》予以承认和执行。自此，理

论界和实务界就对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是否构成“非内国裁决”展开了

争论。实际上，在“旭普林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提出“非内国裁决”问题，〔２４〕

只是当初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只重视国际商会在中国上海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而

忽略了法院所提及的“非内国裁决”问题，直至“德高钢铁公司案”才误以为该案是第一次

提出“非内国裁决”的问题。〔２５〕

关于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的性质，有学者主张其既不是本国裁决，也

不是外国裁决或者无国籍裁决，而是“非内国裁决”。〔２６〕有人认为，按照《纽约公约》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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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万鄂湘：《〈纽约公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６页。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４）锡民三仲字第１号裁定书指出：“本案系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案。……本案被
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系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通过其总部秘书处盖章确认，应被视为非内国裁决。且双

方当事人对适用《１９５８年纽约公约》均无异议，因此本案应当适用《１９５８年纽约公约》。”当然，该裁定书一方面
认定本案系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所涉裁决为“非内国裁决”，在逻辑上存在不一致

之处。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杨弘磊法官相对较早地注意到了“旭普林案”中的“非内国裁决”问题。参见杨弘磊：《中国

内地法院〈纽约公约〉项下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之新近实践述评》，《武大国际法评论》第 １５卷第 ２期，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３４页。
参见赵秀文：《从相关案例看 ＩＣＣ仲裁院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法学》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第 ７７页；刘晓红：
《非内国仲裁裁决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４页；吕炳斌：《论外国仲裁机构到我国境
内仲裁的问题———兼析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保留》，《法治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期，第 ７１－７４页。与赵秀文
主张我国法院应承认和执行“非内国裁决”不同，吕炳斌虽然也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内地的裁决为“非内

国裁决”，但认为我国法院没有义务予以承认和执行。



神以及我国加入公约时对公约适用范围所作的保留，该仲裁裁决属于我国仲裁裁决；但按

照我国《民事诉讼法》（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９条确立的以仲裁机构所在地决定国际商事仲裁裁

决的国籍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年对“天利公司案”的复函〔２７〕及其他司法机构

的实践，〔２８〕显然应被视为外国仲裁裁决。〔２９〕

２００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明确

以仲裁地来确认仲裁裁决的国籍，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

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进

行审查。但该通知只是涉及在香港所作裁决之性质的一个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确

声明将仲裁地作为认定裁决的性质的标准，也未明确指出只要是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

裁决均属中国仲裁裁决，在外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则均属外国仲裁裁决（无论是由境内仲

裁机构还是由境外仲裁机构作出）。《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３条〔３０〕也仍然保留了《民事诉讼

法》（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９条的内容，继续以仲裁机构所在地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

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来看，仲裁地越来越受到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６条规定了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时，仲裁地法

律可以作为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的准据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１８条将

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和仲裁地法作为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的并列选择，规定：“当事人可以

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

地法律。”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将仲裁地作为认定外国仲裁裁决的标准。例如，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 ＤＭＴ有限公司（法国）与被申请人潮州

市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潮安县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就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新加坡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新加坡裁

决，而不再视为法国裁决。

笔者认为，从我国立法机关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的意见来看，认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构成“非内国裁决”缺乏法律依

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发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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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 １０３３４／ＡＭＷ／ＢＷＤ／ＴＥ最终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２００４］民
四他字第６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是在法国设立的仲裁机构，其在香港作出的裁决是法国
裁决。

例如，在 ＴＨ＆Ｔ国际公司与成都华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裁决案中，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２）成民初字第５３１号裁定书就认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美国洛杉矶作出的裁决是法国
裁决，并基于中法两国都是《纽约公约》缔约国而承认了该裁决。

参见王天红：《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人民司法》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３４－３７页。康明也认为应当以
仲裁机构所在地来判决仲裁裁决的国籍，而不论仲裁机构在何地作出裁决。参见康明：《我国商事仲裁服务市场

对外开放问题初探———兼与生长同志商榷》，《仲裁与法律》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总第８９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７页。
该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

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决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

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１９８７年 ４月 １０日发布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 １条再次明确指

出：“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

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在“德高钢铁公司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认

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为“非内国裁决”而予以承认与执行，但并未在裁定书中详细说

理，也未逐级通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转至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就此作

出批复，故此案不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龙利得案”虽然认可国际商会仲裁院在

中国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该案裁

决构成国内裁决这一观点表态。

有人认为，《纽约公约》关于互惠保留的规定与《纽约公约》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界定

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互惠保留是对缔约国义务的免除，是针对《纽约公约》的非缔约

国而言的，而对“非内国裁决”标准的认定应属于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的一项权

利。〔３１〕这种观点完全是对条约保留之效果的误解。正确的理解是，我国在加入《纽约公

约》时声明作出互惠保留，即意味着排除了对“非内国裁决”的执行。

总之，我国《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２年修正）、《仲裁法》均未就“非内国裁决”作出规定，

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加入《纽约公约》时已经声明对《纽约公约》上的“非内国裁决”的

规定作出了保留，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

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也作出了同样的声明。依据条约保留的

效果，《纽约公约》上的“非内国裁决”的规定对我国不发生法律效力，国际商会仲裁院在

中国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属于《纽约公约》上的“非内国裁决”，我国法院不得依据《纽约公

约》来承认和执行所谓“非内国裁决”。故“德高钢铁公司案”的裁定明显违反我国法律法

规和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的保留声明，不能作为先例援引。

（四）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能否在中国内地得到承认与执行，关键在于对

其性质的认定，即该裁决是构成《纽约公约》上的外国裁决或非内国裁决，还是构成我国

的涉外裁决。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倾向于以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来作为裁决国籍

的判断标准。换言之，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视为我国的涉外裁决，并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４条的规定来审查是否应当承认与执行。

在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主办的华南企业法律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暨“中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与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高晓力在演讲中指出：“至于外界所说的是不是中国法院认可 ＩＣＣ可以到中国来进行仲

裁，我个人认为这涉及仲裁服务市场准入问题，并非中国法院可以决定的事情，目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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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参见李迅：《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发展展望———从第一例承认与执行在中国做出的外国仲裁裁决谈

起》，《仲裁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９９－１００页。



走到这一步仅仅是认定仲裁条款有效还是无效，但是在此之后，仲裁裁决作出之后是否能

够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是需要继续讨论的。……个人观点是倾向于把它认为是

中国涉外的裁决，即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进行相应的司法审查。”〔３２〕目前“龙利得案”的裁

决尚未作出，待该裁决作出后，我国法院是依据《纽约公约》将其作为外国裁决或者非内

国裁决，还是依据《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涉外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我们拭目以待。当

然，如果在此之前我国修订了《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所

作裁决的性质予以明确，那就更加理想。

四　关于放开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限制的思考

（一）中国内地当事人日益广泛参与境外仲裁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

内地仲裁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对外承包工程大国、吸引外资大国，而且正在成为海外

投资大国，中国内地当事人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参与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随着中国

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纠纷也日益增长。仲裁因其独特

的优势而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选择。在中国内地当事人不断参与境外仲裁的背景下，

不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对于境外仲裁机构并不造成多大的损害，最终损害

的是参与仲裁的中国内地当事人的利益：他们为此不得不远赴境外参与仲裁，增加许多无

谓的成本和风险。相反，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将大大减少我国当事人的各

种成本和支出。

（二）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

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我国外交工作大局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大

力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已经受到中央高度关注。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有

助于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的《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的具体落实。涉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本

身就是我国服务业开放的证明，将促使我国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在良性竞争中稳步提高。

我国的各种专业性人才通过代理案件、被指定为仲裁员等各种方式参与境外仲裁机构在

中国内地的仲裁实践，有助于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人才。

（三）打消境外法院、机构和当事人对我国的偏见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

中国内地仲裁

由于我国法院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实践并不总是一致，境外法院和当

事人对我国仲裁业以及人民法院的裁判水准都形成了偏见。在争议发生之前，境外当事

人要求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外仲裁；即使经过中国内地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努力，合

同中最终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在争议发生后，境外当事人也往往寻找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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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高晓力：“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最新发展”，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公布。



理由拒绝在中国内地仲裁，转而在境外开始仲裁或诉讼程序。这种作法还每每得到境外

仲裁机构和法院的支持，主要理由正是中国不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因此，

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有助于改变境外法院、机构和当事人对我国的偏见，

减少歪曲我国司法形象以及恶意解释与适用我国法律法规的情形。

（四）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性和公信力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建设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和国际海事司法中心，而这离不开

商事海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的推进。伦敦、巴黎等国际知名仲裁中心都是允许全球仲裁机

构提供仲裁服务，甚至允许临时仲裁。不断提升和扩大中国仲裁品牌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不仅需要仲裁机构吸纳优秀人才、完善仲裁规则、创新服务能力，还需要人民法院依法履

行支持和监督仲裁的司法职能，继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和促进中国仲裁业的发

展，共同为纠纷的多元解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３３〕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仲裁的国际化、提

升中国仲裁的公信力，必须尽量减少与国际仲裁普遍实践不一致的、限制我国仲裁事业发

展的机制，进一步开放我国仲裁市场，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提供仲裁服务，允许

全球各种仲裁规则在中国适用。

进而言之，基于境外仲裁机构已经在中国内地仲裁的历史和现实，只要其裁决不向我

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而是向境外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我国实际上无法干预境外仲裁

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换言之，我国法院相当于主动放弃了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

内地仲裁的监督。而境外法院会认为此类裁决是中国裁决，并据此拒绝受理败诉当事人

撤销裁决的申请。如此一来，败诉当事人既不能在我国法院也不能在境外法院申请撤销

该裁决，既对败诉当事人一方不公平，也有损于我国支持仲裁的形象和国家长远利益。

五　结　语

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实践问

题，关涉自贸区、亚太仲裁中心和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也影响到我国法律服务业的进

一步发展。新的时代背景呼吁放开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限制，解决境外仲

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面临的一些实际障碍，如仲裁地的认定、裁决国籍的判断标准、裁

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鉴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将仲裁地作为认定仲裁协议

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也已在司法实践中将仲裁地作为认定外国仲裁

裁决和我国香港地区裁决的标准，有必要及时修改《仲裁法》，明确将仲裁地作为认定裁

决国籍的标准。

若将仲裁地作为认定裁决国籍的标准，则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

对涉外案件提供仲裁服务、作出裁决，均应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按照涉外仲裁裁决的

标准，依据《仲裁法》第７０条和《民事诉讼法》第 ２７４条予以支持、监督、承认和执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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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参见沈红雨：《贺荣在２０１５年“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上强调继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 促进仲裁公信力提升》，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第１版。



应地，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之外提供仲裁服务、作出裁决，均应视为

境外仲裁裁决，具体又可分为外国仲裁裁决和区际仲裁裁决。对于外国仲裁裁决，按照

《纽约公约》和互惠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３条予以承认与执行；对于区际仲裁裁

决，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就港澳台地区作出的区际安排〔３４〕予以认可和执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ｆｏｒａｒ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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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这些安排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２０００］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２００９］４１５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
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２００７］１７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
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５］１４号）。


